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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佈

茲提述超越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發表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向
富栢國際有限公司提供財務資助及收購其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主要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佈所述，該等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包括發行可兌換優先股及兌換股份以
及提供融資額）須待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概無股東須就批准收購事項及提供融資額放棄投票。長鴻（其實益
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4.55%）已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四日就收購事項及提供融資額發
出同意書。於編製有關收購事項及提供財務資助之通函時，董事會獲悉由於上海康福特
集團未有實際點算其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存貨，且概無任何其
他實際可行之審核程序，致使申報會計師可用以核實上海康福特集團於上述日期之存貨
之狀況以及其是否存在，故申報會計師已就上海康福特集團由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成立日期）起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以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之業績發表保留意見。根據上市規則第14.67(6)(a)(i)條及
第14.86條，倘申報會計師僅就如欠缺存貨或半製成品之記錄而於會計師報告中就收購業
務、單一公司或多間公司之事項發表保留意見，聯交所將不會接納股東就該交易所作出
之書面批准，並須舉行股東大會以考慮該交易。鑑於有關情況，儘管已取得長鴻之同意
書，本公司亦將會舉行股東大會以批准收購事項及提供融資額。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發
出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承董事會命
超越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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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亮

香港，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袁亮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業女士、陳維端先生
及林文傑博士組成。


